
第十一届广东省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

复赛流程及规则

第 十 一 届 广 东 省 中 学 生 模 拟 联 合 国 大 会 初 赛 已 结 束 ,各 位 选

手 初 步 认 识 了 模 拟 联 合 国 大 会 的 全 球 议 题 。为 了 进 一 步 加 深 选 手

们 对 全 球 议 题 的 理 解 ,组 委 会 现 组 织 第 十 一 届 广 东 省 中 学 生 模 拟

联 合 国 大 会 复 赛 。

复 赛 形 式 分 为 个人演讲 和 小组辩论 两 大 环 节 ， 演 讲 及 辩

论 的 议 题 将 围 绕 国 内 外 时 政 热 点 展 开 ，旨 在 培 养 选 手 们“ 向 世 界

讲 述 中 国 故 事 ， 阐 述 中 国 主 张 ,贡 献 中 国 智 慧 ,展 现 中 国 担 当 ” 的

人 文 核 心 素 养 和 世 界 眼 光 ，助 其 成 为“ 德 智 体 美 劳 ”全 面 发 展 且

具 有 国 际 视 野 的 新 时 代 青 少 年 。

个 人 演 讲 和 小 组 辩 论 的 具 体 议 题 及 分 组 情 况 由 组 委 会 在 复

赛 前 公 布（ 选 手 无 需 自 行 组 队 ）；复 赛 当 天 ，每 个 小 组 的 代 表 通

过 现 场 抽 签 来 决 定 该 组 个 人 演 讲 和 小 组 辩 论 的 议 题 ，每 个 小 组 演

讲 与 辩 论 的 主 题 一 致 ， 每 个 选 手 通 过 抽 签 决 定 小 组 辩 论 的 正 反

方 ，抽 签 结 束 后 每 个 小 组 有 四 十 分 钟 进 行 个 人 演 讲 准 备 和 小 组

辩 论 团 队 讨 论 。 。 因 此 ， 选 手 们 应 该 充 分 准 备 所 有 议 题 。 同 时 ，

在 准 备 小 组 辩 论 的 议 题 时 ， 建 议 选 手 们 应 把 正 方 和 反 方 的 思 路 、

论 点 及 论 据 等 因 素 都 逐 一 考 虑 ， 并 找 出 应 对 之 策 。



流程与规则

一、个人演讲

1 .参 赛 者 按 照 公 布 的 比 赛 时 间 提 前 一 小 时 到 达 复 赛 现 场 进 行 签

到 、抽 签 的 工 作（ 每 组 第 一 位 同 学 作 为 小 组 代 表 抽 取 议 题 ，各 位

选 手 抽 签 决 定 辩 论 正 反 方 ） 。

2.抽 签 完 毕 ，参 赛 选 手 候 场 ，组 内 协 商 确 认 小 组 内 每 位 成 员 充 当

的 辩 手 角 色 ， 如 正 方 一 辩 、 二 辩 等 。

3.候 场 时 间 完 毕 ，工 作 人 员 带 领 该 组 选 手 进 入 会 场 ，选 手 按 照 辩

论 正 反 方 及 辩 论 角 色 入 座 后 ， 评 委 确 定 名 单 并 宣 读 指 引 。

4.会 场 评 委 依 次 点 名 ，被 点 到 名 字 的 选 手 走 到 房 间 正 中 间 ，面 对

评 委 进 行 个 人 演 讲 。

5.评 委 提 示 每 位 选 手 发 言 时 间 为 两 分 钟 。请 先 做 简 单 的 自 我 介 绍 ，

然 后 开 始 发 言 。

6.当 选 手 开 始 发 言 ，评 委 开 始 计 时 。当 选 手 发 言 时 间 还 剩 30 秒 /15

秒 时 ，评 委 或 工 作 人 员 会 举 牌 提 示 ，示 意 选 手 注 意 剩 余 时 间 。当

选 手 发 言 时 间 用 尽 时 ，评 委 或 工 作 人 员 会 敲 响 法 槌 ，示 意 选 手 应

结 束 演 讲 。 如果选手在时间用尽后继续发言，会场评委有权利酌情扣分。

7.会 场 主 席 遵 循 以 上 流 程 ， 平 等 地 给 每 位 选 手 相 同 指 引 。

8.整 个 小 组 的 个 人 演 讲 环 节 结 束 后 ，选 手 们 将 会 有 三 分 钟 的 时 间

来 进 行 小 组 辩 论 的 准 备 工 作 ， 之 后 直 接 进 入 小 组 辩 论 环 节 。



二 、 小 组 辩 论

1 .三 分 钟 小 组 讨 论 时 间 完 毕 ，所 有 辩 手 按 照 自 己 的 辩 论 角 色 就

座 。

2.就 座 完 毕 ， 会 场 评 委 宣 布 小 组 辩 论 现 在 正 式 开 始 。

3.会 场 评 委 宣 读 辩 论 环 节 指 引 ：

小 组 辩 论 分 为 常 规 辩 论 和 自 由 辩 论 ，每 一 方 总 发 言 时 间 为 十 分

钟 。

辩 论 环 节 中 ， 每 位 辩 手 发 言 时 间 不 得 超 过 两 分 钟 。

在 常 规 辩 论 环 节 ， 其 他 辩 手 不 能 随 意 打 断 他 人 发 言 。

当 辩 手 发 言 时 间 还 剩 30 秒 /15 秒 时 ，评 委 或 工 作 人 员 会 举 牌 提

示 ，示 意 辩 手 注 意 剩 余 时 间 。当 辩 手 发 言 时 间 用 尽 时 ，评 委 或

工 作 人 员 会 敲 响 法 槌 ， 示 意 辩 手 应 结 束 发 言 。如果辩手在时间用

尽后继续发言，会场评委有权利酌情扣分。

4.常 规 辩 论 环 节 ， 各 辩 手 发 言 顺 序 如 下 ：



5 .各 辩 手 职 责 如 下 ：

一 辩 ：立 论 ，首 起 本 方 的 观 点 ，语 言 简 练 ，有 概 括 性 ，有 逻 辑

性 ， 以 理 论 为 主 ；

二 辩 /三 辩 /四 辩 ：攻 辩 手 ，逻 辑 思 维 强 ，具 有 较 强 的 应 变 能 力 ，

富 有 进 攻 性 和 话 题 拓 展 性 ， 立 稳 本 方 观 点 ；

五 辩 ： 总 结 ， 负 责 总 结 比 赛 ， 总 结 本 方 观 点 。

6.常 规 辩 论 环 节 剩 余 的 时 间 为 自 由 辩 论 时 间 ，如 正 方 五 位 辩 手

发 言 完 毕 只 用 了 7 分 钟 的 时 间 ，那 么 余 下 的 3 分 钟 就 属 于 正 方

自 由 辩 论 的 时 间 ；反 方 五 位 辩 手 发 言 完 毕 用 了 8 分 钟 ，那 么 余

下 的 2 分 钟 就 属 于 反 方 自 由 辩 论 的 时 间 。

7.自 由 辩 论 一 般 由 正 方 开 启 。

8.当 各 方 辩 手 发 言 时 间 还 剩 30 秒 /15 秒 时 ，评 委 或 工 作 人 员 会

举 牌 提 示 ，示 意 各 方 辩 手 注 意 剩 余 时 间 。当 各 方 辩 手 发 言 时 间

用 尽 时 ，评 委 或 工 作 人 员 会 敲 响 法 槌 ，示 意 各 方 辩 手 应 结 束 发

言 。

9.团 队 辩 论 结 束 ， 辩 手 有 序 离 场 ， 复 赛 全 部 环 节 结 束 。


